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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茲載列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浙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證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五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浙商證券關於公司

實際控制人延長解決同業競爭承諾履行期限的公告，僅供參閱。 

 

相關公告內容同時於本公司網站 www.zjec.com.cn 刊載, 僅供參閱。 

 

 

 

 

 

代表董事會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俞志宏 

董事長 

 

 

中國杭州，二零二零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本公司董事長為俞志宏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陳寧輝先生
和駱鑒湖女士；本公司其他非執行董事包括：戴本孟先生、袁迎捷先生和范燁先生；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貝克偉先生、李惟琤女士和陳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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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浙商证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

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省交投集团”）《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2020 年 6 月 4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根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背景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省国资委”）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出具的《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将省商业集团公司整体划入省交通集团公司

的通知》（浙国资产权〔2018〕11 号），浙江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省商业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交投集团。

2018 年 6 月上述无偿划转完成后，省商业集团成为浙江省交投集团控制的子企业。受上

述股权划转事项的影响，省商业集团下属浙江新世纪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期

货”)经营的业务与公司下属浙商期货有限公司经营的业务有所重叠，构成同业竞争关

系。 

浙江省交投集团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履行于浙商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时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解决上述同业竞争情形，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出具《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浙江新世纪期货有限公司同业竞争事项

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企业承诺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持有的新世纪期货股权通过内部重组或

第三方处置（含国资划转）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本企业将继续履行本企业于浙商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的《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二、承诺履行情况及延期履行原因 

2018 年底开始，浙江省委、省政府要求加快推动形成与全省发展战略更加匹配的国

有经济布局，提出了包括“打造龙头，依托优势企业谋划整合”的具体工作举措，目前

包括省属化工产业、旅游产业在内的产业整合正在推进过程中，浙江国资存量资产的优

化整合工作正在加紧谋划。浙江新世纪期货有限公司作为优化整合资产的一部分，浙江

省交投集团正积极与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讨论制订具体的优化整合方案。 

为了更好地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效能，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尚需进一步论



证并完善包括新世纪期货在内的国有资产整合方案。鉴于国有资产整合方案尚未最终确

定，且后续实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浙江省交投集团于 2020 年 6 月底前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有一定的难度。 

三、本次延长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期限及今后的承诺内容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浙江省交投集团前述所涉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尚未履行完毕。

鉴于目前已接近前述承诺的期限，预计无法按期履行承诺，为继续推动解决同业竞争承

诺的履行，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浙江省交投集团作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参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申请延长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期

限，作出如下承诺与保证： 

“1、本企业承诺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持有的新世纪期货股权通过内部重组或

第三方处置（含国资划转）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本企业将继续履行本企业于浙商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的《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四、公司关于本次实际控制人延长承诺期限的分析 

浙江省交投集团是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并授权经营的省级交通类国有资产营

运机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完全的履约能力。 

浙江省交投集团严格信守在避免同业竞争方面的承诺。本次浙江省交投集团延长承

诺履行期限相关事宜，是基于目前实际情况作出的，有助其进一步有效解决同业竞争，

同时，可以避免其与公司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考虑目前期货行业政策环境、经营环境变化及市场前

景、新世纪期货的经营状况和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公司将关注本次延长

承诺期限事项，与浙江省交投集团保持定期沟通，跟踪承诺的履行进展，督促浙江省交

投集团进行履约。 

五、本次延长承诺期限的审议情况 

2020 年 6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关联

董事吴承根、马国庆、骆鉴湖、王青山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出

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相关规定，本次延期有助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1、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有

助于更加全面彻底地解决与公司的同业竞争，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四号——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2、经公司监事会充分讨论、认真分析，该事项有助于解决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

同业竞争问题，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长远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相关事项时的决

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1、《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5、《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 

6、《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

业竞争事项承诺履行期限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5 日 

 
 


